
■汪昌莲

目前我国相关部门、各地方已经
开始有所动作，推动和服务于低龄老
年人再就业。但是，老年人就业的劳
动权益保障仍需跟上，目前还存在法
律风险，如何让“银发就业”发挥真正
价值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由于老年劳动者市场议价低，
在用工成本不断增高的情况下，

“银发就业者”有力缓解了部分用

人单位的招工压力。但据统计，
“银发就业者”中有相当大一部分
集中于餐饮、保安、环卫等劳动密
集型的服务行业。近年来，“银发
就业者”遭遇讨薪难、维权难等事
件屡被曝光。

众所周知，餐饮、保安、环卫等
岗位，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对
年龄和身体状况有较高的要求。根
据现行劳动法律法规，“银发就业
者”与用工单位不再形成劳动关系，

也不涉及工伤保险等，这使得“银发
就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处于空白
地带。一些用人单位为了节约人力
成本聘用了“银发就业者”，却并没
有给予他们特别的关照。

可见，“银发就业者”目前面临
的劳动权益困境，值得多方反思。
既然“银发就业者”有力缓解了部分
用人单位的招工压力，就要让他们
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随着
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银发就业

者”势必越来越多，他们的劳动权益
亟须通过制度予以保障。

换言之，“银发就业者”劳动权
益，要靠制度用心呵护。在社会老
龄化背景下，合理而公平地对待“银
发就业者”，应从制度层面上对“银
发就业者”的基本权益实施有效保
护，如设置聘用“银发就业者”的年
龄限制、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等，
帮助“银发就业者”从权益困境中走
出来。

相关链接
2019年，衢州市发布《关于印发

〈衢州市退休返聘人员参加工伤保
险试行办法〉的通知》。该《办法》指
出，衢州市范围内各类用人单位聘
用男性 65周岁及以下、女性 60周岁
及以下退休返聘人员期间，用人单
位可为其单独参加工伤保险、缴纳
工伤保险费。为解决企业返聘退休
人员用工风险这一劳动保障领域的
老大难问题给出了“衢州方案”。

以制度保障呵护“银发就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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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重返职场，你愿意吗？

“金九银十”求职季，近日，一则“中国老年人才网正式上
线”的新闻火出了圈，引发网友对老年人再就业的讨论。

打开中国老年人才网，可以看到目前已有 3 页招聘信息，
招聘岗位不仅有中医医师、相亲红娘、农田水利顾问，还有平
面设计、视频剪辑等，同时有一批在线书法老师、舞蹈老师等
兼职岗位。其中，一则地址位于杭州的招聘信息显示，杭州宋
城演艺谷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招聘咨询引导员，月薪 2000

至 5000 元，岗位职责主要是维护现场秩序，为游客提供咨询
引导服务。

据悉，为适应不同年龄段的阅读需求，该网站还设置了无
障碍浏览按钮，可任意放大字号，还可以使用读屏功能，为老
年网友提供个性化的阅读需求。

还在职的你，想过退休后重返职场吗？已经退休的你，会
选择再就业吗？一起来聊聊吧。

话题

■丁家发

随着人口负增长势能释放，老
年人所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将进一步
增加，而劳动力人口将随之减少。
相当一部分老年人仍有工作意愿和
能力，他们加入到就业的队伍中，不
仅可以弥补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也
能让他们“老有所为”发挥余热。笔
者认为，老年人就业未来或将成为

一种新常态，应当得到全社会的重
视，不仅为他们创造就业条件、提供
相关服务，还需要做好相关劳动权
益保障工作。

现实中，不少老年人虽然退休在
家，但其身体非常硬朗，整日无所事
事也憋得慌，因此，他们有着强烈的
再就业意愿。他们还有着丰富的工
作经验以及相关专业技能，尤其是
学者、医生、教师等高级知识分子，

更是宝贵的人才资源。同时，老年
人再就业也有一定的优势，他们中
多数有稳定的退休金，发挥余热更
多是为了体现个人价值，充实自己
的退休生活。对他们来说，劳动报
酬、福利待遇等要求，并不是摆在第
一位的，更主要是为了“老有所为”。

特别是一部分“告老还乡”的老
年人，如果能在乡村、城镇等基层实
现再就业，既可以纾解基层人才短缺

的现状，也能给基层带来更多先进的
技术和观念等，从而促进乡村振兴。
然而，一些老年人苦于没有就业的信
息或渠道，即便身怀“绝技”，也无用
武之地，只能闲赋在家。笔者认为，
中国老年人才网上线，对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诚然，老年人就业后，还需要做
好其劳动权益保障工作。比如，发生

工伤事故如何保障权益，遭遇劳动侵
权如何维权等，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
问题。期待社会多方关注老年人再
就业，在为老年人提供专门就业信息
和服务的同时，为他们创造更为宽松
的就业环境，并尽快采取应对措施，
制定相关保障性制度，保障好老年人
的各项劳动权益。只有劳动权益得
到保障，才能让他们更有底气，在发
挥余热中实现自我价值。

有底气才能成为新常态

■胡建兵

据媒体报道，中国老年人才网
设有大小栏目 40 多个，涵盖老年人
关心的人才政策、调查研究、人才
知识、招聘信息、志愿公益、老年教
育等方面内容。中国老龄协会还
将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国老年人才
信息库，构建老龄人力资源服务平
台。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 2.64 亿，已占
到总人口的 18.7%。而老年人口中，
60~69 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又占到
55.83%。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
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他们中的
很多人身体健康，并且有“发挥余
热”的愿望，唯一缺少的是一个与需
求相适应的交流平台。老年人才网
上线，为低龄老人再就业施展拳脚

打开了方便之门。
另一边，随着机械化、数字化、

智能化水平的提升，许多企业降低
了对体力劳动的依赖，社会就业对
年龄的包容性增强，这也为低龄老
人再次上岗创造了机遇。

为老年人口搭建官方信息服
务平台，让银发人群能够在这个

“新天地”有所作为，是老年人才网
给出的新思路。期盼老年人才招

聘工作进入新常态，实现老年人才库
的依法管理和有序流动，使网上交流
平台更方便、快捷地为老年人才和用
人企业服务。同时，按照分类管理、
各取所长的原则，组织各类老年人才
开展各种活动，发挥老年人的特长
和优势、学识和才能，奉献爱心，回馈
社会，促进老年群体发挥余热。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让
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

的晚年，既是千家万户的家事，也
是重要的民生课题。退休后还能
发挥余热多一份收入没什么不好，
退休了就应该享清福的传统观念
应该被打破了。

老年人再就业，不仅能帮助低
龄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
认同，还能一定程度上应对我国面
临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
题，是互利双赢之举。

为低龄老人再就业打开方便之门

■斯涵涵

据媒体报道，近期“互联网大厂
内推”“证券投行实习内推”“企业校
招内推”等信息开始在社交平台活
跃起来。这类内推服务的价格基
本在上万元，有的甚至超过了 5 万
元。然而，这些动辄上万元的内推
服务实际效果往往大打折扣，衍生
出的灰色产业链甚至涉嫌违法。

付费实习为何有热度？源于中
介机构号称“有非常稀缺的内推职
位”。一些负责招聘的企业人员曾
经明确表示，“没有在相关企业实习
的经历，很难进入招聘面试环节”，
导致大学生找实习单位，一般都想
去头部企业，用“大厂光环”给简历

“镀金”，以弥补学历背景、工作能力
上的不足。换言之，一份亮眼的实
习履历可以为求职者获得不少加
分，在就业难、岗位竞争激烈的背景
下，“付费实习项目”“岗位内推”无
疑具有不小的吸引力。

于是，一些机构利用求职者的
焦虑心理，打着与知名企业合作的
幌子，干起了忽悠大学生的勾当。
他们一般分几步走：先用“企业内
推”“实习通道”等天花乱坠的“广告
词”将大学生哄骗进来，诱导求职者
进行一些所谓的在线实习培训或付

费实习，若大学生被企业选中，机构
便可借此自吹自擂，若未录用，则推
脱是大学生自身的原因。实践证
明，因为付费实习被“坑”的求职者
不在少数。某些中介机构竭力鼓吹
的“付费实习”“企业内推”不过是一
门赚钱的生意。

其实不少知名企业都否认了所
谓“内推”合作。在业内人士看来，
保内推几乎不可能，一个正规、知名
的企业，招录员工都有一整套严格
程序，绝非某个部门、某个人说了
算。中介机构、求职平台在未取得
企业同意的情况下，以“企业在职员
工指导”“内推”等为幌子招揽生意，
属于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涉嫌虚
假宣传，而“保录取”则涉嫌合同欺
诈，不仅违背了相关法规也有损诚
实守信原则，还侵害了企业名誉与
消费者利益，涉嫌违法，理当查处。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搜索查找
“付费实习”“内推名额”依然可以找
到大量相关培训网站，编造虚假信息
欺骗消费者已经成为大批机构、平台
敛财的套路，不少求实习心切者上当
受骗。

监管部门应联合相关企业对虚
假“内推实习”信息进行清理整顿，
鼓励大学生举报维权，对弄虚作假、
唯利是图的平台、中介机构进行严

厉查处，绝不让高价虚假“内推”肆
意泛滥，成为糊弄用户、谋取暴利的
陷阱。高校就业部门须探索建立大
学生实习平台，接入第三方招聘模
拟技术和就业数据资源，强化与企
业的密切合作，创造更多货真价实

的实习机会。而广大毕业生也要端
正求职态度，认真打磨自身实力，切
勿高估付费实习，不要轻信“花钱购
买内推实习机会”一类的“捷径”，避
免落入不良中介机构大肆牟利的陷
阱。

警惕高价付费实习“内推”陷阱

网友“冷眼旁观”：我爸
爸 60多岁了，也是返聘继续
工作，闲不住，让他别去都
不听。

网友“闲人66”：应该让
老年人快乐就业，能发挥特
长，压力又不要太大。

网友“巴比龙”：老年人
再就业，会不会和年轻人抢
饭碗呢？

网友“上善若水”：希望
有一个针对 35 岁以上人群
的中年人才网。

网友“小红帽的外婆”：
我父母刚退休，一下子不上
班了，还没适应过来，很有
失落感。

网友“汤汤”：有些国家
的高龄劳动者挺多的，可以
借鉴下经验。

网友“好大一棵树”：不
要把老年群体当成廉价人
力资源就好。

网友“专业瓜农”：必须
要保障他们有和其他人一
样的劳动权益。

网友“李小李”：我还盼
着退休呢，出去旅旅游、跳
跳广场舞什么的，想想都开
心。

网友“鲸 judy”：给我看
病的老中医都快 90 岁了！
每次抢号都很难，这些专家
可是“宝”！

网友“馒头”：我觉得除
了就业，还可以让老年大学
减免费用，让老年人有更多
的地方发光发热。

毕传国 作

■张智全

近期，国内多地陆续发生新
冠肺炎本土疫情。据媒体报道，
一些去外地出差、探亲或旅游的
职工在返岗前可能需要在酒店或
指定地点进行隔离。那么，隔离
期间，如果职工突发疾病死亡是
否算工伤呢？业内人士指出，疫
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对工作时间、
工作岗位等工伤认定要件的理解
和把握，应随“新”应变，以适应
劳动关系领域的新情况、新变
化。

最近两年，伴随新冠肺炎疫
情的局部反复，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形势下，企业职工去外地出差、
探亲或旅游，在返岗前需要隔离
的情形越发常态。少数职工隔离
期猝死的个案，引发了职工疫情
防控隔离期猝死是否可以认定为
工伤的争议。

从理论上讲，职工因疫情防
控需要进行隔离，突 发 疾 病 死
亡，只要符合《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
工 作 原 因 ”等 工 伤 认 定 的“ 三
工”要素，就应认定为工伤。然
而，由于职工疫情防控隔离期的

“ 三 工 ”要 素 与 传 统 意 义 上 的
“ 三 工 ”要 素 存 在 表 现 形 式 差
异，如果不对“三工”要素作出
扩大化解释或合理延伸，职工在
疫情防控隔离期猝死是难以认
定为工伤的。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最大程
度保护劳动者工伤保险待遇共
识的逐步形成，在司法典型案例
树立的标杆引领和示范下，职工

在疫情防控隔离期猝死后，被认
定为工伤的个案越来越多。这
种不拘泥于机械适用法律，而对
职工疫情防控隔离期猝死工伤
认定做“加法”的包容性态度，不
仅体现了对猝死职工的人文关
怀，也契合了工伤更好保护劳动
者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无疑值
得充分肯定。

从一些职工在疫情防控隔
离期猝死的实际情况看，他们大
多系履行工作职责而被实施隔
离措施，或者因企业要求返岗而
被实施隔离措施，且由企业负责
日常所需并接受企业管理。他
们遵守疫情防控隔离要求的行
为在实质上仍属于工作的需要，
将他们被隔离的时间和场所认
定为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合
理拓展，不但符合法定工作时间
和法定工作岗位的判定标准，也
能够最大程度体现公平正义，显
然有必要通过做“加法”的形式，
对职工疫情防控隔离期发生猝
死事故后的工伤认定予以更多
包容。

对于职工疫情防控隔离期
猝死后的工伤认定，只有对“工
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予以做“加
法”式的合理延伸，才能让工伤
认定在情理与法理的统一中诠
释工伤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
立法本意。因此，无论是人社部
门还是司法机关，都应将这种契
合基本人文关怀精神和法理逻
辑的工伤认定“加法”予以全面
推广，让疫情防控隔离期职工猝
死后的工伤认定更契合现实变
化。

■张西流

根据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招录、招聘
技术技能岗位人员时，应当明确技术
技能要求，将技术技能水平作为录
用、聘用的重要条件。学历门槛让位
于能力优先，职校毕业生的社会认可
度不断提升，就业渠道也越来越宽，
有了更多机会争取到适合自己的优
质岗位。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逐渐形成了
一支规模日益壮大、结构日益优化、

素质逐步提高的技能人才队伍，技能
劳动者超 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
5000 万人，这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坚实基础。然而，当前技能
人才仍存在待遇不高、获得感不强等
问题。

不可否认，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一直都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劳
动力市场中，一些用人单位以第一学
历毕业院校是否属于“双一流”高校
或传统的 985、211 高校作为筛选门
槛，导致普通高校毕业生、特别是职
业院校毕业生，与重点高校毕业生就

业机会差距拉大，加剧了大学生的就
业焦虑。

让技能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获得
平等竞争机会，共享劳动创造和社会
发展成果，应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
选择，也是招聘单位选人用人的正确
路径。拆除“身份门槛”，让学历让位
于能力，将成为选才用人新趋势。

换言之，学历让位于能力，让职
教更具感召力。2021 年 12 月，我国
出台相关意见，明确提出职业本科与
普通本科在证书效用方面价值等同，
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

的效力，不仅终结了高等教育重本
科、轻职教，学术“腿长”、技能“腿短”
等“跛足”现象，而且促使职校毕业生
可以理直气壮地“以技能争岗位”。
同时，也为尽早推进高考“两种模
式”，即技能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高
考分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
是，通过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实现了
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无缝对接，职业
教育“不同类型、同等重要”；使教育
选择更多样、成长道路更宽广，使学
业提升通道、职业晋升通道、社会上
升通道更加畅通。

学历让位于能力，让职教更具感召力 对隔离期猝死
工伤认定
做“加法”
契合情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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